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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监检测发〔2022〕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各资质认定行

业评审组，各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

为规范检验检测市场，提升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力，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实验室能力验证实施办法》等有

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社会重点关注的部分检验检测领域组织开展2022年国

家级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以下简称国家级能力验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计划项目

    2022年国家级能力验证计划共20项。其中，涉及食品安全5项，消费品安全3项，

电气安全3项，建材质量3项，材料测试3项，生态环境监测2项，医疗防护用品1项

（相关项目和承担单位信息见附件）。

二、参加对象

具备相关项目（参数）检验检测能力的国家级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参加

能力验证项目。能力验证费用由市场监管总局承担。

三、实施要求

（一）各资质认定行业评审组（以下简称行业评审组）应当及时将本《通知》

转发给行业内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并督促其按要求参加。

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和各行业评审组可以根据辖区和行业内检验检测机构能力

建设和监督管理需要，组织各省（区、市）和行业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或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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